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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及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作为兰州海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默科技”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

使用（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对海

默科技下列事项进行了核查：（1）拟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4,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投资 750 万美元注册设

立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全部为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核查情况如下：  

一、海默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

金使用情况  

海默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528,000,000.00 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人民币 44,563,514.03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83,436,485.97 元。

以上募集资金由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1 日出具的

浩华验字（2010）第 4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海默科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海默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扩大现有移动测井服务规模项目、基于多相流量计的试油

测试成套装置项目、扩建多相计量产品产能技术改造项目，投资金额合计 13,400

万元，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349,436,485.97 元。  

根据海默科技 2010 年 6 月 2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3,900 万元用于偿还兰州商业银行开发区支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城关支

行的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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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默科技 2010 年 7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拟

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4,900 万元对陕西海默油田服务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拟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2,8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根据海默科技 2011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决议，公司使

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4,6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海默科技 201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

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2,520 万元购买土地使用权。 

根据海默科技 2012 年 5 月 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司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3,990 万元受让兰州城临石油钻采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称“城临钻采”）57%的股权。 

二、海默科技本次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海默科技本次拟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4,500 万元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合理性及必要性说明如下： 

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产品增加，产业链延伸，逐步实现公司从单

一产品（服务）供应商到油田测试综合服务整体方案解决者的转变，并不断扩大

市场份额。基于上述情况，结合公司 2012 年经营计划，公司资金需求量持续增

大，原有流动资金不能完全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求。 

如果采用银行借款的方式补充流动资金，由于贷款需要较复杂的审批等程

序，会影响公司的运营效率，同时银行借款也会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加大财务

负担。  

因此，公司通过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既解决了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提高

市场拓展速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又节省了较高的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经

营效益。因此，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是合理

的必要的。 

该事项已经2012年 8月23日召开的海默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该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自公告之日起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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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补充永

久流动资金的议案》发表专项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发展主营业务，有利于

扩大收购兼并后的市场份额，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

发展利益的需要。 

本次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

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4500 万元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三、海默科技本次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对外

投资事项 

1、对外投资项目内容 

海默科技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投资 4800 万元（约合 750 万美元），

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全部为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该子公

司将作为公司在北美地区的营销中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湾等市场推广销

售公司的多相计量设备、钻采设备及压裂设备等产品，并逐步开展测井服务、钻

井服务和压裂服务等油田服务业务。 

2、项目背景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石油工业界率先在全球开展页岩油气等非常规

能源的勘探和开发活动。近年来，随着清水压裂和水平井钻探等技术的成熟和推

广应用，美国已经解决了页岩油气开采的技术和成本问题，其页岩油气开采也逐

渐形成规模。美国 PFC 能源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到 2020 年，美国页岩油气产

量将达到其油气总产量的约三分之一。 

海默科技是在油田多相计量领域国际市场上唯一的中国品牌，是国际上四家

主要的多相计量产品供应商之一，已成为数十家国内外主流的石油公司的合格供

应商。目前,公司在中东、北非、南亚以及中国等市场上公司占有较大的市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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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国外的竞争对手相

比,公司的多相流量计和湿气流量计等拳头产品拥有技术领先和性能价格比优异

等优势；而在钻采设备和压裂设备方面,公司的产品则拥有较为显著的成本和价

格优势。 

综合以上情况，公司计划大力拓展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湾等在内的北

美市场，抓住该地区市场由于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带来的快速增长和需求旺盛的

机遇，逐步将北美地区打造成为公司新的战略性的市场，形成公司新的业务收入

增长点，实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公司也希望可以深入美国市场，

逐步吸收引进水平井钻探及分段压裂等关键的页岩油气资源开发技术和作业经

验，为今后积极参与国内页岩油气的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该事项已经2012年 8月23日召开的海默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对外投

资的议案》发表专项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4800 万元（约合 750 万美元），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在北美市场的营销

中心，有助于公司拓展北美市场，推广公司的设备及服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有效降低市场集中度过高及中东市场区域动荡的风险。 

本次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

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4800 万元（约合 750 万美元）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对外投资。” 

四、保荐机构对海默科技本次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

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作为海默科技的保荐机构，光大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超募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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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海默科技该部分其他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专项意见；  

2、本次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运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3、本次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

于缓解公司在今后经营中流动资金紧张状况，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为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更好更快满足客户需求打好基础，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  

本次使用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对外投资项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

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保证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根本利益。 

本次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合理、必要。 

4、海默科技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5、光大证券将持续关注海默科技剩余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

情况，督促海默科技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执行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的使用，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

务，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并对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实际使用及时

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同意海默科技实施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与对外投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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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对外投资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润潮                   刘延辉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3 日 

 

 




